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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別 ：普通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

取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2860號 王 光 祿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 

請 就 說 明 所 列 事 項 ，於 函 到 2周 内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  二 、100年 11月7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搶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2條第 3款 所 定 義 之 自 製 獵 搶 ，係 指 ： 「原住民傳統習慣專 

供 捕 獵 維 生 之 生 活 工 具 ，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 

目 的 之 原 住 民 協 力 ，在 警 察 分 局 核 准 之 報 備 地 點 製 造 完 成 ； 

其 結 構 、性 能 須 逐 次 由 搶 口 裝 填 黑 色 火 藥 於 槍 管 内 ，以打擊 

底 火 或 他 法 引 爆 ，將 填 充 物 射 出 。其 填 充 物 ，指可填充於自

& 製 獵 槍 搶 管 内 ，遠小於搶管内徑之固體物如玻璃片、彈 丸 等 ，

供 發 射 之 用 。」 （下稱 100年 規 定 ）103年 6月 1 0 日該款修正 

為 現 行 規 定 ： 「自 製 獵 搶 ：指 原 住 民 為 傳 統 習 俗 文 化 ，由申 

請 人 自 行 獨 力 或 與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原 住 民 協 力 ，在警察分 

局 核 准 之 地 點 ，並 依 下 列 規 定 製 造 完 成 ，供作生活所用之工 

具 ： （一 ）填 充 物 之 射 出 ，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搶 

管 内 ，以 打 擊 底 火 或 他 法 引 爆 ，或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 

以下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爆。 （二 ）填 充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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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填 充 於 自 製 獵 槍 搶 管 内 發 射 ，小 於 搶 管 内 徑 之 玻 璃 片 、鉛 

質彈丸固體物；其不具制式子彈及其他類似具發射體 '彈殼、

底 火 及 火 藥 之 定 裝 彈 。 （三 ）槍 身 總 長 （含 槍 管 ）須三十八 

英 吋 （約九十六點五公分）以 上 。」 （下稱現行規定）請 問 ：

(一） 依 100年 規 定 之 程 序 、構 造 、性 能 與 規 袼 所 製 造 之 「自製 

獵 槍 」 ，其 安 全 性 如 何 ？其用於捕獵活動之效能如何？

(二) 現 行 規 定 就 「自製獵槍」及其填充物之構造、性 能 與 規 格 ，

與 100年 規 定 略 有 不 同 ，其 修 正 之 原 因 為 何 ？依現行規定  

所 製 造 之 「自製獵槍」 ，其 安 全 性 與 捕 獵 效 能 等 ，與 100 

年之 規 定 有 何 不 同 ？請 說 明 其 差 異 處 。

(三） 依 法 定 規 格 所 製 造 之 自 製 獵 槍 ，與 一 般 所 謂 土 製 槍 枝 ，其 

性能與效能是否有本質上之不同？依上述法定規格製造之  

自 製 獵 槍 之 安 全 性 （對持槍者與其他人之人身安全）疑慮 

是 否 可 有 效 排 除 ？

三 、 依 據 比 較 各 國 立 法 例 ，請 問 ：

(一） 有 哪 一 個 國 家 （無論該國之槍枝管理政策是採取禁止或開 

放 ）如 同 我 國 ，法 制 上 要 求 原 住 民 或 獵 人 ，打獵前須先自 

製 獵 搶 ，方得持以作為狩獵之工具？

(二） 開放人民得持有合法獵槍的國家有哪些？其得持有之獵搶 

種 類 、型 式 有 哪 些 ？其性能與規格如何？

四 、 依曰前於本院憲法法庭舉行王光祿等聲請案言詞辯論時，貴 ¥  

署 代 表 發 言 表 示 ，目前國家政策係禁止人民擁搶之原則下， M  

為 兼 顧 原 住 民 族 之 狩 獵 文 化 權 ，例外允許原住民持有自製獵 

槍 等 語 。但自衛槍 枝 管 理 條 例 仍 屬 現 行 有 效 之 法 律 ，且自 35

年 6月2 8 日制定公布後至91年 6月2 6 日 止 ，亦已歷經9次修正 

( 同法施行細則亦歷經 7次 修 正 ） ，其中第 1條 第 1項 明 定 ，

凡人民及依法成立之機關團體之自衛槍枝，依本條例 管 理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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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 2條 規 定 ，本 條 例 所 稱 之 自 製 槍 枝 ，包 括 曱 種 、乙種搶 

類 等 。在 此 前 提 下 ，如何說明禁止人民擁搶係屬現行國家政

策 ？

五 、 依 35年 6月2 8 日制定公布之自衛搶枝管理條例第2條 第 1項 第 2 

款 規 定 ，所 稱 乙 種 搶 類 ，係 指 「凡具有自衛性能之各式獵槍、 

空 氣 槍 、魚搶及其他搶枝屬之」 。而依同條例第 1條 、第6條 

及 第 7條 等 之 規 定 ，是 否 人 民 或 獵 戶 得 申 請 乙 種 自 衛 槍 枝 （ 

包括獄搶） ’如 果 是 ’請 問 ：

(一） 近 年 來 ，關於人民或獵戶申請持有自衛搶枝之情形如何？ 

歷 年 申請乙種自衛槍枝之人民或獵戶之數量為何？請提供 

統 計 數 據 資 料 。又貴署如何對乙 .種搶技進行管制？

(二） 依 同 條 例 第 3條 前 段 規 定 ，有 何 機 關 團 體 因 警 衛 必 要 ，得 

請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請 求 派 駐 警 衛 ，而 有 置 搶 之 必 要 ？

(三） 再依自衛搶枝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 規 定 ： 「人民置備 

之 槍 枝 係 專 供 狩 獵 用 之 乙 種 自 衛 槍 枝 者 ，須同時請領狩獵 

許 可 證 。」請 問 ：歷年人民請領狩獵許可證之情形如何？ 

如 何 辦 理 ？有 何 要 件 ？已發放的狩獵許可證數量為何？

六 、 據 貴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網 站 所 述 ，槍 枝 及 子 彈 「殺 傷 力 」之認定 

標 準 及 依 據 為 ：「依 據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81. 6. 11.秘 台 廳 （二） 

字第06985號 函 釋 示 ： 『殺 傷 力 之 標 準 為 在最具威力之適當  

距 離 ，以 彈 丸 能 穿 過 人 體 皮 肉 層 之 動 能 為 標 準 ，并以殺傷力 

係 屬 客 關 的 事 實 ，與 刑 法 上 殺 人 、重 傷 、傷害等尚涉及行為 

人 主 觀 上 之 犯 意 無 關 。』 。目前實務單位係以曰本科學警察 

研 究 所 之 研 究 結 果 ： 『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 耳 / 平方公 

分 ，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之標準』 ，為 殺 傷 力 認 定 標 準 。」

( 參 考 網 址 ： h t t p s :// w w w . c i b . g o v . t w / S c i e n c e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灌J覽 日 期 ：110年 3月1 1日）請 問 ：目前貴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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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以此為殺傷力認定標準之依據？若 為 肯 定 ，則何以採 

行曰本科學 警 察 研 究 所 之 研 究 結 果 ，作為我國認定槍技及子 

彈殺傷力之認定標準及依據？理 由 何 在 ？

七 、 根據 109年修正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之修正理由所  

述 ，鑒 於 現 行 查獲具殺傷力之違法搶枝，多 屬 非 制 式 槍 枝 ， 

可遠距離致人死傷，且殺傷力不亞於制式搶枝，對 人 民 生 命 、 

身 體 、自 由 及 財 產法益之危害，實 與 制 式 搶 枝 無 異 ；另因非 

制式搶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 ，導致非制式

搶枝记;監情形嚴重....等 語 ’因此將非制式 搶 枝 納 入 規 範 ’

以避免氾濫，然而同條例第20條 卻 要 求 原 住 民 自 製 獵 搶 ，始 

得 免 除 刑 罰 ，鼓勵原住民製作非制式槍枝，兩者是否有矛盾？

八 、 110年 3月9 日於本院憲法法庭舉行王光祿等聲請案言詞辯論  

後 ，若 有 相 關 補 充 資 料 ，亦 請 一 併 提 供 。

正 本 ：内政部警政署 

副 本 ：

電子交換：内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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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2361-8577轉 477

電 子 信 箱 ：a f 0415 @ j u d i c i a l , gov, tw

受 文 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 6 日 

發 文 字 號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10000816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

裝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2860號 王 光 祿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 

請 就 說 明 所 列 事 項 ，於 函 到 2周 内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請 查 照 。

說 明 ：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  二 、請 說 明 各 國 對 於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之 分 級 與 管 理 制 度 ，以及是
訂

否 容 許 生 計 狩 獵 （subs i s t e n c e h u n t i n g ) ? 如果有容許生  

； 計 性 狩 獵 之 國 家 ，是否包括容許原住民以自用之目的為之？

三 、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條 之 1第1項 規 定 ： 「台灣原住民族

- 基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有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

; 必 要 者 ，不 受 第 17條 第 1項 、第18條 第 1項 及 第 19條 第 1項各

^  款 規 定 之 限 制 。」其 中 前 段 所 稱 之 「野 生 動 物 」是否包括同

法第4條 所 稱 之 「保 育 類 」和 「一 般 類 」野 生 動 物 ？而後段 

所 稱 ： 「不 受 …… 第18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限 制 」之立法目 

的 為 何 ，以及其與同條第 2項 之 「應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間之 

關 係 如 何 ？

四 、 110年 3月9 日於本院憲法法庭舉行王光祿等聲請案言詞辯論

 ̂ 後 ，若 有 相 關 補 充 資 料 ，亦 請 一 併 提 供 。

正 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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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交 換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襠  號 ：

保 存 年 限 ：

I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函

地 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j 聯 絡 人 ：王冠邦

! 電 話 ：（02)2351-5441 #666

[ 傳 真 電 話 ：（02)2321-7661

\ 電 子 信 箱 ：gbwang# f o r e s t , gov. tw

j 受 文 者 ：司法院

f  發文曰期••令華民國110年 3月3 0 日

| 發 文 宇 號 ：農授林務字第1100210219號

| 速 別 ：普通件

I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 附 件 ：如文（11(]丨701)000770_1100210219_11(^2006067-(}1.?以 、；1丨01701)000770_110021
0219_110D 2006068-O l.pdf '  110170D 000770_ll002 l0219_110D 2006069 -01.pdf)

I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等聲請解釋案

| ，囑 查 相 關 事 項 ，敬 復 如 說 明 ，請 查 照 °

I 說 明 ：

訂 一 、依據大院秘書長110年3月1 6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8163號

| 函 辦 理 。

j 二 、世界各國受其國内野生動物資源之多寡、有無開放商業性 

I 狩 獵 活 動 、當地是否有原住民族及其傳統利用方式、保育

1 類（或受保護）野生動物族群所面臨之威脅（如環境劣化或

| 過度利用）等諸多因素之影響及考量下，對於野生動物之保

| 育分級與管理制度多所不同，本會目前尚無研究報告或比

f  較案例可供大院參酌，敬 請 諒 察 。

| 三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本法）第4條第 1項 規 定 ，野生動 

j 物 區 分 為 「保育類」及 「一般類」兩 類 。現行本法第21條

| 之 1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第1項）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

i 傳 統 文 化 '祭 儀 ，而 有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

| 者 ，不受第17條第 1項 、第18條第 1項及第19條第 1項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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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之 限 制 。（第2項）前 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 

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 申 請 程 序 、獵 捕 方 式 、獵捕動物 

之 種 類 、數 量 、獵 捕 期 間 、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是 

以系爭規定第1項 前 段 所 稱 之 「野生動物」 ，無論依文義 

、體系或立法目的性解釋，均 應 包 括 「一般類」及 「保育 

類 」野 生 動 物 ，合 先 敘 明 。

四 、 本法關於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之規定，首見於83年 10月 

2 9曰修正公布之第21條第5款規定（下稱舊法）： 「野生動 

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17條第 1項 

、第18條第 1項及第19條第 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 

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五 、 

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 

有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其立法理由略 

以 ： 「因本條各款所列之情形十分特殊，故需排除前述之 

限 制 。」

五 、 84年4月2 9日本會修正發布本法施行細則，第22條 規 定 ：

「依本法第21條第5款臺灣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 

傳統文化祭典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其 

管 理 事 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85年1 

月2 6日本會與内政部會銜函送「臺灣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 

祭典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理事項」（下 稱 管 理 事 項 ，如附件 

1 ) ，第5點 規 定 句 首 ： 「獵捕物種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 

」 。爰83年 10月2 9曰本法修正（舊法），至93年2月4 日增訂 

系 爭 規定前，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傳統文化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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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經縣（市）政 府 核 准 後 ，從事獵捕野生動物活動，且 

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

六 、 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93年2月4 日增訂公布本法第 

21條之 K 即系爭規定）及第51條之 1規 定 。第51條之 1規定

: 「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 1第2項 規 定 ，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 ，獵 捕 、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 傳 統 文 化 、祭 

儀之用 或 非 為 買 賣 者 ，處新臺幣1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但 首 次 違 反 者 ，不 罰 。」經查系爭規定係自舊法（第21條 

第5款 )修 正 增 訂 ，爰系爭規定第1項 後 段 之 體 例 ，乃依循 

舊 法 序 文 後 段 之 「不受 ...第18條第 1項 ...規 定 之 限 制 。」 

，然未納入舊法但書規定 ^

七 、 參照立法院93年 I月13日三讀通過修正本法第21條及第22 

條 條 文 ，並增訂第21條之1(系爭規定）及第51條之 1條文之 

附 帶 決 議 ：「有關第21條之 1第2項 之 許 可 辦 法 ，應特別尊 

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對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種類、區 

域 、及數量予以妥適訂定 。」（如附件2)立法者當時似有意 

延續管理事項第5點規定句首之意旨，以系爭規定第2項所 

定 「應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其申請 ...之 辦 法 ，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授權主管機關就 

原住民族對一般類野生動物之利用訂定法規命令，而未包 

含保育類野生動物。此由第51條之 1僅就違反第21條之 1第2 

項 規 定 ，獵 捕 「一般類」野 生 動 物 者 ，處 以 行 政 罰 ’並無 

獵 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得知，否則即有處罰輕 

重失衡之矛盾。惟查系爭規定第1項已無舊法保育類野生 

動 物 之 但 書 規 定 ，乃與上開附帶決議有間，似屬立法疏漏

笫3頁，共4 1



八 、末 查 ，110年3月2 2曰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經濟委員會第4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孔委員文吉等17人擬具本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如附件3 ) ，通過修正系爭規定（詳細以立法院 

議事錄為準）： 「（第1項）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 

祭儀及非營利自用，而 有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 

要 者 ，不受第17條第 1項 、第18條第 1項及第19條第 1項各 

款規定之限制。（第2項）前 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 

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其 申 請 程 序 、獵 捕 方 式 、 

獵捕動物之種類、數 量 、獵 捕 期 間 、區 域 、非營利自用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定之。並應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部落自主管理 

之原 則 定 之 。」併 此 說 明 。

第4頁 1 共4頁



第
二
十I

條
野
生
動
物
有
下
列
情
形
之I 

，
得
予
以
獵
捕
或
宰
殺
，
不
受
第
十
七
條

 

第
一項、

八
條
第

I

項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I

項
各
款
規
定
之
限
制
。
但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除
情
況
緊
急
外-

應
先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處
浬
：

-

t

 
、
有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或
人
類
性
命
之
虞

 

者

。

二

、
 
危
害
農
#•
作

物

、
家

禽

、
家
畜
或
水
. 

產
養
殖
者
。

.

三

、
 
傳
播
疾
病
或
病
蟲
害
者
。

四

、
 
有
妨
礙
航
空
安
全
之
虞
者
。

五

、

 
(
刪
除
)

六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主
席
：
第
二
十I

條
照
膝
商
條
文
通

過

。

宣
讀
協
商
增
訂
之
氟
二
十
一
條
之
-
。 

第
二
十I

條
之
一
台
潸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其

 

傳
統
文
化
、
祭

儀

，
而
有
獵
捕
、
宰
殺
或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必
要
者
-
不
受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規
定
之
限
制
巾

前
項
獵
捕
、
宰
殺
或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之
行
為
應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其
申
請
程

 

序

、
獵
捕
方
式
，•
獵
捕
動
物
之
種
類
、
數
 

量

、.獵
捕
期
間
、
區
域
及
其
他
應
遵
循
事
： 

碩
之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原
住
民
族
主
管
機
蘭
定
之
。

主
席
：
第
二
十一

條
之
一
照
協
商
條
文
逋

過

。 

宣
讀
第
二
士

 |條

。

第
二
十
二
條
為
保
育
野
生
動
物
得
設
置
保

暮

察

。

主
管
機
關
或
受
託
機
關
、
團
體
得
置

 

野
生
動
1

育
或
檢
査
人
員
，
並
於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內
執
行
稽
査
、
取
締
及
保
育

 

H

作
有
關
事
項
：
必
要
時
，
得
商
請
轄
區

 

內
之
警
察
協
助
保
育
工
作
。

執
法
人
員
、
民
幾
團
醴
主
動
參
與

 

贫
協
助
主
管
機
關
取
締
、
舉
發
違
法
事
件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予
以
獎
勵
；
其
獎
勵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主
席
：
第
二
十
二
條
照
行
政
院
草
案
條
文
通
過

 

0,

. 

宣
讀
增
訂
第
五
十
一
條
之
一
協
商
條

文

。 

第
五
十
一
條
之一

 

原
住
民
族
違
反
第
二
十

 

1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規
定
-
未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獵

捕

、
宰
殺
或
利
用
一
般
類
野
生

 

動

物

，
供
傳
統
文
化
、
祭
儀
之
兩
或
非
為

 

買
賣
者
，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但
首
次
違
反
者
-
不

罰

。
• 

主
席
■■第
五
十
一
條
之
一
照
協
商
條
文
通
過
。 

本
案
已
全
部
經
過
二
讀
I
現
在
繼
續
進
行

 

三
讀
。
宣

讀

=

修
正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條
文
；
並
增
訂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一
及
第
五
十
一
條
 

之

一

條

文

(
一
二
藤
).

丨
與
經
過
二
讀
內
容
同
，
略
—

主
席
：
三
讀
條
文
已
宣
讀
完
畢
-
請
問
院
會
， 

對
本
案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

(
無
)
無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_

本

案

決

議

「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增
訂
第

 

二
士
條
之
一
及
第
五
十一

條
之
一
條
文
；
 

並
將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_。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b

繼
績
處
理
協
商
結
論
所
列
附
帶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

1

、
有
關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之
許

 

可
辦
法
，
應
特
别
尊
重
原
注
民
族
之
傳
i

 

食
文
化
對
一
般
類
野
生
動
物
之
種
類
•、
區
域
 

、
及
數
量
予
以
妥
適
訂
定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以
上
附
帶
決
議
有
無
異

 

■
議
？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二
時
三
+
分
繼
續
開
會

休

息

(
士
一
時
三
十
三
分
)

二
四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九
十
三
卷
•
第
六
期
院
會
紀
錄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内正副
 

主

政

部
函

中
華
民
國
捌
拾
伍
年
壹
月
廿
陸
日

 

85
農

林

字

第

4

 

0

 

3

 

0

 

8

 

8

 

6

 

A

號

台

(B)
內

民

字

第

8

 

5

 

7

 5
00
9
 

4

號

本

：
如
受
文
單
位
及
人
員
表

 

本
：
如
受
文
單
位
及
人
員
表
(
均
含
附
件
)

旨
.•函

送

「
台
溽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祭
典
需
要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事
項
」
乙
種
，
請
轉
知
所
屬
自
即
日
起
加
强
宣
導
並
配
合
辦
理
，
請
查
照

主
任
委
員
 

孫

明

賢

受
文
單
位
及
人
員
表

受
文
者
；
台
灣
省
政
府
、
台
北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M
殳
#
:
許
添
財
立
法
委
員
、
蔡
中
涵
立
法
委
員
、
高
正
治
國
大
代
表
'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
營
建
署
、
警
政
署
、
秘

書

室

(
刊
登
公
報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 

會

、
中
央
硏
究
院
民
族
硏
究
所
、
台
灣
省
原
住
民
行
政
局
、
警
務
處
'
農
林
廳
、
裊
林
廳
林
務
局
、
農
林
廳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
生
態
保
育

 

聯
盟
、
中
華
民
國
野
鳥
學
會
、
中
華
民
國
自
然
生
態
保
育
協
會
、
王
穎
敎
授
、
呂
光
洋
敎
授
、
林
曜
松
敎
授
、
裴
家
錤
敎
授
、
趙
榮
台
主
任
'
郭
宏
 

哲
先
生
、
台
北
市
政
府
建
設
周
、
高
雄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基
隆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新
竹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台
中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台
南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嘉
義
市
政
府
建
設
局
、
宜
蘭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台
北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桃
園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新
竹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苗
粟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台
中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彰
化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南
投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雲
林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嘉
義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台
南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高
雄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屛
東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台
東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花
蓮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

台
灣
原
住
民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祭
典
需
要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事
項

I

 
、
本
管
理
事
項
依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廿
二
條
規
定
訂
定
。

二

、
 
台
灣
原
住
民
因
傳
統
文
化
祭
典
需
要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時
，
均

應

以

村

(
里
)
或
部
落
爲
單
位
，
塡
寫
申
請
書
(如
表
一
)
向
獵
捕
區
域
所
在
地
鄕
(鎭

、 

市

、
區
)
公
所
申
請
，
經
初
審
後
轉
請
縣
(
市
)
政
府
複
審
，
並
發
給
審
核
通
知
書
(如
表
二
)
；
於
未
經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或
其
他
法
令
公
吿
管
制
之

 

溪

流

、
湖
泊
或
海
域
捕
撈I

般
類
之
魚
、
蝦

、
蟹
或
貝
類
等
水
生
動
物
時
，
得
免
辦
申
請
。
但
不
得
以
電
、
毒

、
炸
等
方
法
爲
之
。

三

、
 
本
管
理
事
項
所
指
之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活
動
應
以
傳
統
文
化
祭
典
需
要
爲
限
，
由

縣

(市

)
政
府
核
實
許
可
；
以
個
人
爲
主
體
之
祭
儀
獵
捕
申
請
，
不
予
受

 

理

。

四

、
 
申
請
獵
捕
之
區
域
以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爲
限
，
申
請
時
得
選
擇
以
村
(
里
)
或
部
落
爲
單
位
。
但
不
得
重
複
申
請
：
申
請
獵
捕
區
域
若
渉
及
其
他
機
關
之
權

 

責
事
項
時
，
受

理

之

縣

(
市
)
政
府
應
先
會
商
相
關
機
關
之
同
意
始
得
核
准
。

五

，
獵
捕
物
種
以一

般
類
野
生
動
物
爲
限
；
獵
捕
時
應
以
傳
統
使
用
之
方
法
與
工
具
並
經
縣
(
市
〕
政
府
核
准
者
爲
限
。
禁
止
使
用
獸
鋏
，
鳥

網

、
炸

藥

、
爆
 

裂

物

、
毒

物

、
電

氣

、
麻
醉
物
或
麻
痺
等
方
法
：
於
使
用
合
法
魚
槍
、
獵
槍
或
魚
藤
爲H

具

時

，
應
先
向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

六

、
 
爲
維
護
野
生
動
物
族
群
之
永
續
繁
衍
，
每

一

村

(
里
)

、
部
落
每
年
以
申
請
二
次
爲
限
；
每
次
邋
捕
期
間
不
得
超
過
七
天
，
並
應
避
開
獵
捕
物
種
之
主
要

 

繁
殖
季
節
。

七

、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之
數
量
由
縣
(市

)
政
府
視
該
區
域
獵
捕
物
種
族
群
量
核
准
之
。

八

、
 
申
請
書
應
於
祭
典
獵
捕
前
三
十
日
提
出
，
並
應
於
獵
捕
活
動
結
束
後
十
曰
內
，
將
獵
物
種
類
、
數
量
及
捕
獲
地
點
據
實
塡
註
於
報
告
書
(
如
表
三
)
連
同

 

照
片
報
請
當
地

鄕
(鎭

、
市

、
區
)
公
所
轉
縣
(市
)
政
府
備
查

D

九

、
 
捕
獏
未
經
核
准
邋
捕
之
野
生
動
物
應
立
即
釋
放
，
如
已
受
傷
應
予
醫
療
*
並
將
處
理
情
形
塡
入
報
吿
書
(
表
三
)
內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備
査
。

十

、
獵
獲
之
野
生
動
物
須
用
於
祭
典
活
動
，
不
得
販
賣
或
其
他
營
利
行
爲
。

十

一

 
、
其
他
應
注
意
事
項
：

㈠
祭
典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活
動
，
應
注
意
防
範
森
林
火
災
。

㈡
使
用
陷
肼
或
網
具
等
獵
捕H

具
者
應
於
活
動
結
束
時
淸
除
。

十

二

、
違
反
本
管
理
事
項
之
規
定
者
，
依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處
罰
。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額鼷嫱猾嚮黯

院總第1749號委員提案第251S6 號
■ -

_ 、

• 案由：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Sra Kacaw等 17人 ，原隹民狩獵問 

-題長年造成原住民遭遇司法訴追，影響原住民傳統大化及狩 

獵慣俗權盎甚鉅，爰為保障原隹民捋獵之基本人權，並依據 

2007年聯奋國大會通過之《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原 

隹民族基本法之相關規定及立法精神，爰擬具野生動物保育 

■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十七條增列原隹民并原住民族地區

遭遇野生動物，得不俟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即可獵揃或_ 殺野 

生動物。另鑑於歷來保育類野生鮝物侵擾民眾其身家財產時

常投訴無門，民眾無端承擔財產損失卻無法得到政府相鬮之
■

賠偾，故於同條條文中增定第三项，針對因同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之情事致生損害時，準用農業天然災後救助辦法之規定 

予以救助，以保障民眾權益。又於同法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法 

增列原住民基於•「非營利自用」需要亦可獵捕、宰殺或初用 

野生魴物之行為•，就非營利自用之獵捕行為於符合其傳統文 

化 、部落自主管理等原則下乎以放宽之，以保障康住民族之 

狩獵傳蜱爰擬具「: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JL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立法院第U)屆第2 會期第4 次眘_議罙關保Sc書

說 明 ：

一 、保 育 頦 野生動物 1如 「台漘獼猴」等 ，由於近年保育有成、致使鏞猴大量繁衍而大肆侵優 

原住民族地區頃住民所栽種的農業作物，每年全靈各地發生之「猴害 」+ 計 其 數 ，影鬌原 

住民財產及生命安全。中央主管谭關為尊重原住民族於其生活領域內之狩獵文化•乃就一 

般類野生動物之撤捕應依原往民族基本法相關規 .定之意旨，就非營利自用之獵捕行為於符 

合 其 傳 統 文 化 、部落 - 主管理等原則下予以放寬之•故於野生動物保靑法第十七條中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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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 定 - , .

二 ，修正苘法第十九條規定，原住民基於傅統文化，祭鹾而有 -捕野生動物之必 巧 者 ，其所使 

用之傳統獵具不受第十九第一填各歉規定之限制■並明定傳統獵具之認定•須經中央主管 

機關#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討論後認定之》

彐 ，另费於過往保 I育類野生觔物傻摄民眾其身家財產時時常投訴無門，民眾無端承擔財產損失

卻無法得到賠償■■故於同法第二十一條特增定第三項 +針對因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

致生損害時，準用農業天然災後救助辦法之規定予以救助•以保障學眾權益《

四 ：査原住民族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劻物之枝為並不單純以傳統文化、祭 儀 為 主 ，其中還包

含為自 a 或族人狩獵自用之文化習憤，且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f 九條第二項亦規定，獵 _野

丰動物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a 爰k 第 一 項 增 加 「自用」二 字 *.以符法制並合乎實

•際民倩，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明文規定原住民得在厩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非 -利

之獵赌野生動物，然本法卻規定獵捕行為應經行政院農委會核准，且相 .關 獵 捕 _法 亦 規 定

由農委會會同原民會定之，顧已違反原住民族綦本法的立法精神與意旨。尤 其 ，鼯於自用
.. •

部 分 ，原住民傳疏憤俗中■並非僅於祭儀期問才會進行销關狩獵或宰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1 自用部分才更是體現原住民族生活傳紘 S3重要元素之一故於本條文第二項增定但書規定 . 

' 卜原住民於辱住民族地區基於非營利目的而少量自用裔#排除該辦法之速用 .

提案人、孔 文 吉 •鄭天財Sm ICacaw

連蒈人:徐志榮 溫玉霞 •吳怡玎 _正鈴

陳雪生 葉毓蘭 呂玉玲. 張育美 林思銘

洪盂楷 陳以信 李德維 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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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 文 現  行 條 文 銳  _ • 明

第 十 七 條 非 基 於 學 術 研 究 或  

教 育 目 的 ，镅捕一般類之哺 

乳 類 ，烏 類 、爬 蟲 類 、兩棲 

類 野 生 動 物 ，應在地方主管 

機關所剌定之區域內為之• 

並應先向地方主管機岬，受 

託機關或图體申請核發許可 

諠 。 . .

前項野生動物之物種、 

、瓸 域 之 割 定 、變 更 、隈止及 

管 制 事 項 ，由地方主管機關 

擬 訂 ，:曆_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公告之》 .

第一項許可證得收取工 

.本費，其申請程序及其他#  

闞 事 項 ，由中央丰管機關定 

之 。

第一項菡域位於原住民 

族 地 區 》基於其傅統文化 - 

祭儀及非整利自用為目的， 

應尊重厫住民族文化__部落  

自 主 之 。

第 十 七 條 非 基於荸術研究或  

教育目 的 ，玀捕一般類之晡 

乳 類 、鳥 類 、爬 蟲 類 、爾棲 

類野生動物•應在地方主管 

機關所m 定之區域內為之 |

並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 *受 

託機關珙團體申請核發許可

前項齡生動物之物種、 

區碱之酎定、變 更 、廢止及 

管 制 事 項 ，由垴方主管機閬 

擬 i r ，層報中央主管襯關核 

定後公告之 g ' -

第 一 項 許 可 證 得 收 取 工 • 

本 费 ，其申請程序及其他有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 .

中央主管機關為尊重原住民族 

於其生活領域內之狩獵文化• 

乃就一般類野生準物之獵捕應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之 . 

意 旨 ，就非縈利自用之猫捕行 

為於符合其傅赖文化、部落自 

主管理等原 i i r r 予以放寬之》

第 十 九 條 撤 捕 野 生 動 物 -不

顯 下 列 方 法 為 之 ：

一 、使用炸薬或其他爆裂物

,

二 *使用棄物 *

. 三 、使 甩 锺 氣 '麻醉物或麻 

痺 之 方 法 。 _

四 、 架 設 網 具 。

五 、 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 

類 檎 械 。

六 、 使用麵 吊 索 '  獸鋏或 

特 麵 捕 工 具 -但排除原 

住民旌所用俥統獮具■如

.枏 索 V 陷拼 j 踏索丄陷 

_ I 或中央主督機關酋

m m

第 十 九 條 獵 捕 野 生 動 物 >不  

得以下列方法為之：

一 、 細 炸 澳 或 其 他 爆 裂 物

二 、 使用毒物

三 、 使用匍氣■麻醉物或麻

痺之方 法 。

四 '架 設 網 具 。

五 、 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 

類 槍 械 。

六 、 使用陷 阱 、獸鋏或特殊 

漏 工 具 "

七 、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 

止之方法

未經許可擅自設覽網具

、陷 阱 '獸 鋏 或 其 他 镰 具 ，

原住民基於傅統文化、祭儀而 

有斑擁野生勖物之必要者’其 

所使用之傅統獵具不受第十九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並明 

定傳統獵具之認定，須輮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討論後認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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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之傅統猫具-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 

止之方法 。. 

m 腕 鎌 所 定 施  

通捕野生動物者，主管機關 

得逕予拆除並銷毀之 ** 土地 

所 有 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不 

得 繊 、拒 辦 _ °  

第二十一條野生動物有下列  

，情形之一，得予以 p 浦或宰 

毅 ，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 +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各歃規定之限制。但 

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 

外 /應先報請主胃機關處理

一 、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入類 

•性命之虞者夺

二 、 危害農林作物、家 禽 、 

. . 家 畜 或 水 產 贿 者 '

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存 

四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 l i t者

五、 （侧除）。

六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 保育類野生勘物有危害 

農林作物、象禽•、鏟畜或水 

產養殖，在緊癥情況下*未 

及報細主管機關處浬者，得' 

以主管燁關核'定之人道方式 

予 以 雄 _綠 舰 賺 危 害

民眾因第一項第二款之 

惟事致生搜害時，堪用農業 

天然炎軎救助辦法予以救助

第= 十一捺之一 .台猾原住民 

族莲於其；傳統文 化 - 祭髌及 

非齊利亩用，而 有 猶 捕 、宰 

殺或利持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主管機關得逕予拆除並銷毀 

之 •土地所肴人 *使用人或 

管埋人不得螨避、拒絕或妨 

礙 《 - •

第二十一條野生動物有下列  

情 # 之 一 ，.得予识铖揷或宰 

殺 ，■不受第 +七條第一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 +九條 

第一項各歉規定之 限 制 '■怛 

保腎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

外► 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_
> .
«

_ —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 

性命之廣.者办

4 、楂害 S 林作物、.家禽、 

'家 畜 或 水 產 黄 殖 ^

三 '俥播疾病或病斑害者。 

西•有妨躁航空安全之虜者

a

五 、（刪除） 《

.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液者

6 r

保育類野生勖物有危軎

農 林作物、家 禽 ，家畜或水 

產 養 瘦 ，在緊急情況下》未 

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 

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 

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第 二十一條之一台灣原住民  

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饑 \  

而 有 頫 捕 ，宰殺咸利用野生 

斷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 

條第一 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

一 ' 保 育 生 動 物 • 如 「台 

漘舖猴J 等 ，由於近數年保 

育有成、致便镧猴大瀵檠衍 

,而大肄侵提原住民;^地碰康 

•住民所栽種的農業作物，每 

.年全塞各堆發生之「猴害J 

不計其數，影響原住民財産 

浼生命安全a故於本條文第 

一項但書中增列保育類野生 

動物除情況緊急或於厫住民 

族地區者外，不須先行報骑 

主管機關處裡。

二 ，蘧於過往保育類野生_物 

侵掇民眾真生家財產畤時常 

投訴無門，民眾無端承擔財 

產損失郤無法得到賠僙"故 

抟增定第三項、釺街1 因同條 

文第一項第;1款之情事致生__ 

損寄時，準闬農業天然災後 

救肋辦法之規定予以救助、 

.以、保障民眾權益D

一 、査原住民族獵捕、宰殺或 

利m 野生動物之行為鸪不單 

純以傳統文化、祭儀 & 主 * 

其中丧包含為自己或族人狩 

獵自用之文化習慣 ♦ 且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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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綠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前 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 

關梭准盛 篮 衰 > 其申請程序 

、獵 捕 方 式 ，獵捕動物之種 

類 、數 量 、獵 捕 期 間 、區域 

、非營利自用芨其他應遵循 

事 項 之 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原住 &族 主管機 

關 定 之 - 並應箱重原住民族 

女 化 、部落自主營理之原則 

定 之 。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之限制 g

前項獵捕_ 、宰殺或柯用 

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 

關 核 准 ，其申請 程 序 ，獮捕 

方 式 、谶捕動物之種類、'數 

貴 、猫 捕期間、區域及其他 

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 t 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定之。

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亦規定，獵捅野生動物以傳 

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爱於第一項增加「自用」二 

字 ，以符法制並合乎寅際民 

倩

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明文規定瞑住民得在原住民 

族地區依法從事非營利之猻 

捕 野 生 動 物 ，然本法卻規定 

獵捕行為應經行政院農委會 

核 准 ，且相關猓捕辦法亦規 

定由農委會會同原民會定之 

»飯已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 

的立法精神舆意旨。尤 其 ， 

鑒於自用部办，原 住 娜 統  

慣 俗 中 ，並非僅於祭儀期間： 

才會準行相關狩瓶或宰殺野 

生動物之行為，自用部分亦 

係雔現 ® 住民族生活傅統的 

重要元素之一《故於本條文 

第 二 頃 增 定 *原住民於原住 

民族地诚基於非營利目的而 

少董自用者得排除該辦法之 . 

遛用 *且可採備査方式辦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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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函

保 存 年 限 ：

地 址 ：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 1段 7號 

聯 絡 人 ：警務正盧重毓 

聯 絡 電 話 ：自動0 2 - 23514781  ; 警用7 2 2 -622 
7

傳 真 電 話 ：02 -23952091  
電子信箱：c i746156@ npa.gov .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10年4 月 1 曰 

發 文 字 號 ：警署保字第 110007574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110D012763—1 1 0 D 2 0 0 7 1 1 2 -0 1 .p d f、1 1 0 D 0 1 2 7 6 3 _ 1 1 0 D 2 0 0 7 1 1 3 -0 1 .p d f 、 1 
10D 012763_110D 2007114-01 .pdf)

主 旨 ：檢送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 2 8 6 0號王光祿等聲請解 

釋案本署說明資料1份 ，請 查 照 。

說 明 ：復大障秘書長110年3月1 6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8162號函

正 本 ：司法院秘 書 悬 _____

副 本 ：本 署 保 雜

第1頁，共1頁

mailto:ci746156@npa.gov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 2 8 6 0 號 王 光 祿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說 明 資 料

函 詢 事 項 一 ：

1 0 0年 1 1 月 7 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 第 3 款所定義之自製獵搶，係 指 ：「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 

維 生 之 生 活 工 具 ，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 

民 協 力 ，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製造完成；其 結 構 、性能須逐 

次由搶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搶管内，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 

物 射 出 。其 填 充 物 ，指可填充於自製獵搶搶管内，遠小於槍管内徑 

之固 體 物 如 玻 璃 片 、彈 丸 等 ，供 發 射 之 用 。」（下 稱 1 0 0 年規定） 

1 0 3年 6 月 1 0 日該款修正為現行規定：「自製獵槍：指原住民為傳 

統 習 俗 文 化 ，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 

力 ，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地點，並依下列規定製造完成，供作生活所 

用 之 工 具 ：（一）填 充 物 之 射 出 ，須逐次由搶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搶 

管 内 ，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或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以下打 

擊打釘搶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爆。（二 ）填 充 物 ，須填充於自製 

獵槍槍管内發射，小於搶管内徑之玻璃片、鉛質彈丸固體物；其不 

具制式子彈及其他類似具發射體、彈 殼 、底 火 及 火藥之定裝彈。

(三 ）搶 身 總 長 （含槍管）須 三 十 八 英 吋 （約九十六點五公分）以 

上 。」（下稱現行規定）請 問 ：

(一） 依 1 0 0年 規 定 之 程 序 、構 造 、性 能 與 規格所製造之「自製獵 

槍 」，其安全性如何？其用於捕獵活動之效能如何？

(二） 現 行 規 定 就 「自製獵槍」及其填充物之構造、性 能 與 規 格 ， 

與 1 0 0年規定略有不同，其修正之原因為何？依現行規定所 

製 造 之 「自製獵搶」，其安全性與捕獵效能等，與 1 0 0年之規 

定有何不同？請說明其差異處。

(三） 依法定規格所製造之自製獵槍，與一般所謂土製搶枝，其性 

能與效能是否有本質上之不同？依上述法定規格製造之自製 

獵 槍 之 安 全 性 （對持槍者與其他人之人身安全）疑慮是否可 

有 效 排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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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署 說 明 ：

一 、依 1 0 0年規定之程序、構 造 、性能與 規 格 所 製 造 之 「自製獵 

槍 」屬 「前膛槍」（由搶管前端填裝發射物及黑色火藥），由 

於存在自製者使用之材料不佳、搶枝設計結構差異性大、自 

製能力有限而無法製作保險裝置等可能因素，導致使用者如 

未 經 訓 練 ，容易造成搶擊意外。另前膛搶射出之鉛質彈丸在 

有 效 射 程 内 ，對本島現有獵物皆具備足夠之殺傷力，狩獵時 

只要能擊中致命部位，就能達到良好效能；反 之 ，若使用鋼 

質彈丸狩獵，因穿透力強，容 易 貫 穿 獵 物 ，彈丸無法停留於 

獵物體内以造成致命傷害，反 而 不 利 狩 獵 ，甚至可能危及他 

人之生命及身體安全。因 此 ，捕獵獵物效能之高低，主要取 

決於獵人的狩獵技巧和射擊精準度，經過嚴格狩獵射擊訓練 

的 獵 人 ，其捕獵效能較佳。

二 '  由於原住民自製獵搶，依本質文化傳統，於生活中從事狩獵、 

祭 典 、文化技藝傳承使用，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 0條 、第 

1 9條 規 定 ，並參考最高法院 10 2年 1 2月 2 0 日台上字第5093 

號 判 決 意 旨 ，考量原住民之生活習慣改變，少 以 捕 獵 維 生 ， 

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 20條規定意旨， 

爰修訂第 3 款自製獵搶之定義（參 照 1 0 3年 5 月 2 0 日槍砲彈 

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 條 、第 1 1條 、第 1 5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第 2 條之修正說明）：

(一） 原住民自製獵槍，係供傳統習俗文化生活工具之用，將

「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 具 」修正為 

「原住民於其傳統習俗文化供作生活所用之工 具 」，並 

配合語 意 調 整 ，俾 利 明 暸 。

(二） 自製獵槍為符傳統習俗文化，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增訂 

使用打擊打釘搶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即 工 業 用 底 火 ， 

俗稱喜得釘），且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口徑， 

最 大 限 為 0. 2 7 英 吋 ，並 利 安全 使 用 。

(三） 考量自製獵槍使用之用途，明列相關填充物材質，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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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鋼鐵硬材質之彈丸材料，致 穿 透 性 強 ，殺 傷 力 大 ， 

誤擊易造成致命意外。（1 0 0年規定未限制彈丸材質，現 

行 規 定 限 制 為 「鉛 質 」彈丸）

(四）考量自製獵槍槍身太短，於林間打獵易因碰撞或掉落而使 

槍 口 朝 向 用 搶 者 ，致 生 意 外 ，且 易 於 隱 藏 ，而淪為犯罪工 

具 ，爰明定搶身總長度。（現行 規 定 搶 身 總 長 【含搶管】 

須 3 8 英 吋 【約 9 6 . 5公分】以上）

三 、 現 行 規 定 較 1 0 0年 規 定 增 加 「準後腔搶」之 規 格 ，以打釘搶 

用邊緣底火空包彈（俗稱喜得釘）裝 填 於 搶 枝 後 膛 ，再從前膛 

裝 填 發 射 物 。因空包彈火藥穩定、不 易 受 潮 ，且準後膛搶預 

備射擊之時間較前膛搶短，故 有 利 狩 獵 ；但準後膛槍之預備 

射擊及射擊循環時間較後膛槍長，不 易 用 於 犯 罪 ，故亦可兼 

顧 治 安 需 求 。現行準後膛搶因自製者無法製作保險裝置，使 

用 者 若 未 經 訓 練 ，亦容易造成搶擊意外，但如未來由國防部 

協 助 ，可提供具保險裝置之搶枝零件，可大幅提高安全性。 

另準後膛槍的口徑較前膛搶小，且使用含有無煙火藥的空包 

彈 ，其射出彈丸的單位面積動能大於前膛槍，甚至高於制式 

半自動手槍射出彈丸的單位面積動能，故現行法限定使用鉛 

質 彈 丸 ，以 降 低 穿 透 力 ，除 有 利 狩 獵 外 ，並可避免因彈丸穿 

透獵物所造成之意外事故。至於準後膛槍用以捕獵獵物之效 

能 ，則仍取決於獵人的狩獵技巧及射擊精準度。

四 、  自製獵槍與土製（造 )槍枝差異如下：

(一） 自製獵搶須符合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 條定 

義 ’訂 有 一 定 規 格 而 土 造 槍 枝 為 槍 砲 條 例 第 4 條規定之 

非制式搶枝或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而具有殺傷力之各 

式 搶 枝 ，無 一 定 規 格 ，如非制式手槍、非制式自動步搶、 

非制式衝鋒搶、非 制 式 獵 槍 等 。

(二） 自製獵搶從前膛裝填發射物，且僅允許採單發射擊模式， 

無法連續射擊，其構造須為前膛搶或準後膛搶，不易用於 

犯 罪 ；土造槍枝無一定規格，雖亦有少數準後膛槍及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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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之前膛槍，但構造以後膛槍（不須由前膛填裝發射物， 

直接從後膛裝填子彈【即具發射體 '彈 殼 、底火及火藥之 

定裝彈】，預備射擊之時間較準後膛搶及前膛槍短)居 多 ， 

除單發射擊模式外，亦有連續射擊模式，火力遠大於自製 

獵 槍 ，用於犯罪之可能性大增，治安顧慮較 大 。

(三） 自製獵搶不可裝填制式子彈及非制式子彈；土造槍枝雖無 

一定規袼，但以裝填制式子彈及非制式子彈為多，可能形 

成 治 安 顧 慮 。

(四） 自製獵槍總長須3 8 英对（約 96 . 5公分）以 上 ，不 易 隱 藏 ， 

故甚少用於犯罪；土造搶枝則無一定規格。

五 、槍枝可遠距離致人死傷，屬 於 危 險 物 品 ，即使是制式搶枝， 

若未能正確操 作 ，仍可能因意外擊發而危及自身或他人之人 

身 安 全 。自製獵槍可能因自製者使用之材料不佳、搶枝設計 

結構差異性大及無法製作保險裝置等因素，導致如未經訓練， 

使用時容易造成槍枝誤擊意外，惟搶砲條例第2 0條 於 1 0 9年 

6 月 1 0 曰修正公布後，刻正積極研訂管理辦法草案，未來協 

請國防部提供具安全性之自製獵槍重要零組件，並輔導及協 

助 材 料 、機 械 結 構 、保險設計與驗證測試，另朝使用者須通 

過槍枝操作安全訓練及能力測驗，將可澈底改善自製獵槍之 

安 全 性 虞 慮 。

函 詢 事 項 二 ：

依據比較各國立法例，請 問 ：

(一） 有哪一個國家（無論該國之搶枝管理政策是採取禁止或開放） 

如同我國，法制上要求原住民或獵人，打獵前須先自製獵搶， 

方得持以作為狩獵之工具？

(二） 開放人民得持有合法獵槍的國家有哪些？其得持有之獵槍種 

類 、型式有哪些？其性能與規格如何？

本 署 說 明 ：

一 、世界上許可人民合法持有槍枝進行狩獵的國家中，迄查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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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上 使 用 「自製獵搶」的 原 住 民 族 ，然對於搶枝之使用不分 

種 族 一 律 平 等 ，均許可使用制式槍枝進行狩獵，非如我國為 

搶 枝 管 制 國 家 ，原則禁止許可人民持有搶枝，僅例外開放原 

住民得使用自製獵搶狩獵。另 根 據 既 有 資 料 ，人民會在法制 

外自製獵槍用於狩獵的國家，至 少 包 括 ：美 國 、澳 洲 、巴西、 

柬 埔 寨 、印 度 、巴基斯坦、菲 律 賓 、俄羅斯及南非等國。

二 、世 界 各 國 國 情 、生 態 、人 口 密 度 不 同 ，其開放狩獵所使用之 

搶 枝 也 有 所 不 同 ，依據搶砲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之

「獵 搶 」，係指供狩獵之用而可裝填散發子彈以達攻擊獸類之 

槍枝（參 見 内 政 部 9 2 年 1 月 1 6 日内授警字第0920075098號 

函），亦 稱 散 彈 搶 ，例舉有開放散彈槍狩獵國家之搶枝規格如 

下 ：

(一） 英 國 ：搶 管 長 度 必 須 大 於 2 4 英吋且全槍長度大於 4 0 英 

对 ，必 須 沒 有 彈 匣 ，或有容彈量小於 2 發的固定式彈 匣 。

(二） 日本：非連續自動擊發式，彈倉不能裝填 3 發以上實彈或 

金 屬 性 彈 丸 ，獵搶口徑不得大於 12 G A U G E C專門獵捕北海 

獅 、熊等大型動物之獵槍口徑不得大於8 G A U G E ) ，獵槍 

搶 管 長 度 須 超 過 48. 8c m ，槍身全長須超過 93, 9c m ，搶枝 

不得裝設消音裝置。

(三） 南 非 ：單發射擊和手動連續射擊散彈搶。

(四） 愛 爾 蘭 共 和 國 ：容 彈 量 小 於 3 發 子 彈 、搶 管 長 度 大 於 24 

英 吋 、無折疊槍托或伸縮槍托、無手槍握把的散彈槍。（但 

禁止射擊單一彈丸）

(五） 澳 洲 ：

1 、 維多利亞省休閒獵人：

( 1 )  前 腔 槍 °

( 2 )  單發射擊散彈搶。

2 、 維多利亞省職業獵人：

( 1 ) 彈 匣 容 量 小 於 5 發的手動連續射擊和半自動射擊散 

彈 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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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彈 匣 容 量 大 於 5 發的手動連續射擊和半自動射擊散 

彈 搶 。

(六）義 大 利 ：口徑小於 12 G A U G E、搶管長度大於 3 0 公 分 、槍 

枝全長大於 6 0 公分的散彈槍 a

函詢事項二 _

依日前於本院憲法法庭舉行王光祿等聲請案言詞辯論時，貴署代 

表發言表示，目前國家政策係禁止人民擁搶之原則下，為兼顧原住 

民族之狩獵文化權，例外允許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等語。但自衛槍 

枝管理條例仍屬現行有效之法律，且 自 3 5 年 6 月 2 8 日制定公布 

後 至 9 1 年 6 月 2 6 日 止 ，亦已歷經 9 次 修 正 （同法施行細則亦歷 

經 7 次修正），其 中 第 1 條 第 1 項 明 定 ，凡人民及依法成立之機關 

團體之自衛搶枝，依本條例管理之；且 第 2 條 規 定 ，本條例所稱之 

自衛搶枝，包括曱種、乙種搶類等。在 此 前 提 下 ，如何說明禁止人 

民擁搶係屬現行國家政策？

本 署 說 明 ：

一 、制定自衛搶枝管理條例（下稱自衛槍枝條例）之緣起

我 國 在 北 伐 、剿 匪 時 期 ，為培植地方民眾自衛力量，准 

許民間殷商富曱與鄉社保甲組織鄉團，置備搶枝以保衛鄉土， 

維護地方治安，惟對於民間之私有搶枝則缺乏管理法規。

3 4 年對曰抗戰勝利，臺灣光復，臺灣民間始有私槍流傳， 

其槍枝來源大多由大陸來臺人士攜入。迨 3 5 年 間 ，國民政府 

基於維護社會治安之要求，起草制定自衛槍枝條例，並於同 

年 6 月 2 8 日公布施行°臺灣省最南治安機關為防制搶枝 >已;監 

及加強管理，乃依據政府頒布之自衛槍枝條例及行政院於36 

年制定發布之自衛搶枝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下稱自衛搶枝細 

貝1J) ，由全省各縣、市警察機關受理人民私有槍枝登記，並發 

給由臺灣省製發之臨時查驗證，至 3 6 年 8 月換發第一期正式 

執 照 ，以 便 管 理 。3 8 年 因 大 陸 動 亂 ，政 府 播 遷 來 臺 ，大陸軍 

民隨同來臺者日增，軍公人員所攜帶及部隊配置之部分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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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入 民 間 ，對當時社會治安構成嚴重威脅，爰配合自衛搶枝 

條 例 實 施 ，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頒佈「臺灣省澈底取締私槍 

辦 法 」，加強全省槍枝之登記管理，自衛搶枝之登記數量遂急 

遽 增 加 ，於 4 0 年開始換發第二期自衛搶枝執照，並於翌年舉 

行全省自衛槍枝總檢查及辦理搶枝查驗烙印等事宜，正式建 

立檜枝查驗資料，使自衛搶枝管理納入正執。至 5 0 年 1 月復 

規定將自衛槍枝平時檢查工作併入戶口查察同時辦理，期使 

自衛槍枝管理工作更趨縝密，進而達到防範未然之目的。

依 據 5 4 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頒發「防止民間自衛槍枝 

繼續增加問題之考量」參 謀 研 究 結 論 丙 案 「從嚴審查發照」 

之 指 示 ，台灣省警務處為不准民間自衛搶枝繼續增加及私造 

獵 槍 案 件 之 繼 續 查 禁 ，研 擬 「台灣省警務處自衛槍枝核（換） 

發管制方案草案」（如 附 件 1 ) 。5 6 年 2 月為澈底清查民間私 

槍 ，政 府 訂 定 「清查民間私藏（造)槍枝計晝」，一方面勸導槍 

枝 持 有 人 自 動 報 繳 ，由政府給價收購，或 發 照 列 管 ，一方面 

鼓勵民眾密報檢舉給予5 千 至 1 萬元的重賞（如 附 件 2 ) 。

二 、後期續行核發機關團體及個人魚搶自衛槍枝執照為過渡性階 

段作法

由上述自衛槍枝條例之制定緣由可知，我國政府為維護治安， 

決議採行搶枝管制政策，自衛搶枝條例旨在既有搶枝之「管 

理 」，除一方面維護人民既得權利外，另一方面限制得持有之 

自衛槍枝數量，以 確 保 治 安 。至於 以 「管制」為目的之槍砲 

條 例 7 2 年 6 月 2 7 日制定公布後，基於特殊目的而例外許可 

機關團體持有搶彈案件，仍有依自衛搶枝條例核發搶彈許可 

之 情 事 ，係初期因尚未訂定相關子法可資管理，爰援用自衛 

槍枝條例予以發照並管理。以 8 9 年檔存資料為例，曾核發自 

衛搶枝執照在案之機關團體計有法院、檢 察 署 、中央製幣廠、 

銀行及射擊會等團體。嗣 於 7 5 年 7 月 1 4 日 依 據 「警械使用 

條 例 」訂 定 發 布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9 1 年 1 0 月 

2 曰依據搶砲條例訂定發布「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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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年 6 月 2 4 日訂定發布「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後 ， 

前揭領用自衛搶枝執照機關團體之搶枝（含射擊運動槍枝）及 

個 人 魚 槍 ，即陸續移列各該管理辦法發照納管，迄今再無核 

發自衛槍枝執照予機關團體之案例。

三 、 核發個人自衛槍枝執照係為納管個人已經持有之搶枝，並無 

新增發照

3 8 年政府遷臺後，因民間私槍氾濫，為穩定社會治安，要求 

持有人依自衛槍枝條例登記納管、給價收購並加強查禁，以 

有效管制並逐年減少個人持有槍枝數量。依歷年列管自衛搶 

枝 統 計 數 據 ，6 5 年 1 月 1 萬 5 7 1枝 ，9 4 年 4 月減少至 2, 290 

枝 ，1 0 0年 1 2 月 再 減 至 1, 7 0 6 枝 ，1 0 9年 1 2 月 僅 餘 1，336 

枝 ，由以上數據可得知，隨著自衛搶枝給價收購、持有人死 

亡未繼承等原因，且政府不再核發新照後，列管搶枝數量僅 

減 未 增 。

四 、 綜 上 ，現行自韓f槍枝條例僅為保障條例制訂前之持有人既有 

權 利 ，並藉檢查加強管理，以防止槍枝非法使用。檢視前揭 

槍枝管理及發照之脈絡’均遵循我國嚴格管制槍枝之政 策 。

函詢事項四：

依 3 5 年 6 月 2 8 日制定公布之自衛搶枝管理條例第2 條 第 1 項第

2 款 規 定 ，所稱乙種槍類，係 指 「凡具有自衛性能之各式獵槍、空

氣 槍 、魚槍及其他槍枝屬之」。而依同條例第1 條 、第 6 條 及 第 7

條 等 之 規 定 ，是否人民或獵戶得申請乙種自衛搶枝（包括獵搶），

如 果 是 ，請 問 ：

(一） 近 年 來 ，關於人民或獵戶申請持有自衛槍枝之情形如何？歷 

年申請乙種自衛搶枝之人民或獵戶之數量為何？請提供統計 

數 據 資 料 。又貴署如何對乙種搶枝進行管制？

(二） 依 同 條 例 第 3 條 前 段 規 定 ，有何機關團體因警衛必要，得請 

當地警察機關請求派駐警衛，而有置搶之必要？

(三） 再依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 1 條 規 定 ：「人民置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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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枝係專供狩獵用之己種自衛搶枝者，須同時請領狩獵許可 

證 。」請 問 ：歷年人民請領狩獵許可證之情形如何？如何辦 

理 ？有 何 要 件 ？已發放的狩獵許可證數量為何？

本 署 說 明 ：

一 、 如 前 所 述 ，近年均未受理人民或獵戶申請自衛槍枝。我國歷 

年列管乙種自衛搶枝（包括獵槍、空氣搶、魚 槍 ；9 1 年後魚搶 

陸續移列依槍砲條例管理)數量，6 5 年 1 月 9, 0 1 6枝 ，9 4 年 

4 月 2, 219 枝 ，100 年 12 月 1，679 枝 ，109 年 12 月 1，311 枝 ， 

列管槍枝數量逐年減少。

二 、 對目前列管之自衛搶枝 (含甲、乙種）管 理 方 式 ，係依自衛槍 

枝條例及其自衛槍枝細則辦理：

(一） 自衛搶枝之查驗給照：

1 、  自衛槍枝查驗給照，每 2 年 為 1 期 ，第 1 年 1 月 1 曰開 

始 。（自衛槍枝條例第5 條 ）

2 、  自衛槍枝執照限用2 年 ，期滿應即繳銷，換領新照。（自 

衛 搶 枝 條 例 第 1 1條 ）

(二） 自衛搶枝之檢查：各級警察機關藉檢查加強管理，以防止 

槍枝改造及非法使用。

1 、 總 檢 查 ：

直 轄 市 、縣 （市）主 管 機 關 ，每年應舉行自衛搶枝總檢 

查 1 次 ，並造具全境自衛槍枝彈藥清冊，轉報内政部備 

查 。（自衛搶枝條例第1 5條 ）

2 、 臨 時 總 檢 查 ：

各級警察機關為維持治安，必要時得派員檢查自衛槍枝 

及 執 照 ，遇 有 特 殊 情 形 ，並得呈准舉行自衛搶枝臨時總 

檢 查 。（自衛槍枝條例第1 6條 ）

3 、 直 轄 市 、縣 （市）政府辦理自衛槍枝總檢查，得不預為 

通 知 ，查驗人員應著規定制服並出示身分證件。自衛槍 

枝 經 直 轄 市 、縣 （市）政府認為有攜回檢查之必要者， 

得 製 據 代 為 保 管 ，俟檢查完畢後發還之。（自衛槍枝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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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第 11條 ）

(三） 自衛搶枝之收購：

1 、 第 2 條所列各類自衛搶枝及彈藥，依照本條例規定應予 

收購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給價收購；其價格標準，

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擬訂，報請内政部核定之。第 

二條所列搶枝以外之槍砲彈藥，如有發現或持有，其來 

源正當自行報繳者，得由政府核價收購；其收購辦法及 

槍枝、彈藥價格標準，由内政部定之。（自衛槍枝條例第 

1 4條 ）

2 、  自衛搶枝持有人，在限期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槍枝 

應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給價收購：

(1 )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經確定者 。

(2)  精神失常或因其他事故無使用搶枝能力者。

( 3 )  行為不檢或家庭發生變故或與他人發生重大糾紛，持 

有槍枝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者。（自衛搶枝條例第11 

條第 2 項 ）

3 、  自衛槍枝、彈藥不需置用 者 ，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給價收購。（自衛搶枝條例第1 7條 第 1 項 第 1 5款 ）

4 、 未經申請查驗之無照搶枝，除來源正當並有合法證明者， 

准依規定查驗給照或收購外，餘由警察機關沒入；其觸 

犯刑事法律者，並依各該刑事法律處斷。（自衛槍枝條 

例 第 1 9條 ）

5 、 自衛槍枝持有人死亡時，繼用人應於三個月内向戶籍地 

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換發執照；所稱繼用人以 

有法定繼承權者為限，如繼承人不符合申請規定者，其 

槍枝彈藥應報請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給 

價收購。（自衛槍枝細則第1 9條 ）

(四） 自衛槍枝持有人達反管理規定之處罰：

相關違反行為態樣，依自衛搶枝條例第 1 7條各款及第 18 

條規定處以罰鍰、沒入、強制保管或收購槍彈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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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函詢事項四、（二）機關團體因警衛必要，得向當地警察機關 

請求派駐警衛，而有置槍之必要，係 7 5 年 7 月 1 4 日發布「駐 

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前 之 作 法 ，請參見函詢事項三之 

說 明 二 。目前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使用之警械，係依據 

警械使用條例及内政部7 5 年 7 月 1 4 日 發 布 之 「駐衛警察使 

用警械管理辦法」辦 理 ，未再依自衛槍枝條例核發機關圑體 

警 衛 槍 枝 執 照 。

四 、 查自衛槍枝細則第 2 1條 規 定 ，有狩獵許可證者，始稱為自衛 

搶 枝 條 例 之 「獵 戶 」，惟 自 7 8 年 6 月 2 3 日野生動物保育法公 

布 及 7 8年 6 月 2 5 日狩獵法廢止後，即未再核發狩獵許可證。 

有關歷年人民請領狩獵許可證之情形等，宥於檔案年代久遠， 

依檔 案 保 存 相 關 規 定 ，現已無法查得檔存資料。

函 詢 事 項 五 ：

據貴署刑事警察局網站所述，槍枝及子彈「殺傷力」之認定標準及 

依 據 為 ：「依據司法院秘書長 81. 6, 1L 秘台廳（二）字 第 06985號函 

釋 示 ：『殺傷力之標準為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丸能穿過人 

體皮肉層之動能為標準，并以殺傷力係屬客關的事實，與刑法上殺 

人 、重 傷 、傷害等尚涉及行為人主觀上之犯意無關。』。目前實務 

單位係以曰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 

2 0 焦耳/ 平 方 公 分 ，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之標準』，為殺傷力認定 

標 準 。」（參 考 網 址 ：h t t p s ://w w w . cib. g o v _ tw/Science/Encyclo 

p e d i a，瀏 覽 日 期 ：11 0年 3 月 1 1 日）請 問 ：目前貴署是否仍以此 

為殺傷力認定標準之依據？若 為 肯 定 ，則何以採行日本科學警察 

研 究 所 之 研 究 結 果 ，作為我國認定搶枝及子彈殺傷力之認定標準 

及 依 據 ？理 由 何 在 ？

本 署 說 明 ：

一 、本署刑事警察局殺傷力定義係依據司法院秘書長8 1 年 6 月 

1 1 曰秘台廳（二）字 第 06985號 函 釋 示 ：殺傷力的標準為在最 

具威力的適當距離，以彈丸可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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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殺傷力係屬客觀的事實，與 刑 法 上 殺 人 、重 傷 、傷害等 

尚涉及行為人主觀上之犯意者無關°

二 、 為何以穿入人體皮肉層為殺傷力之標準，係 因 研 究 顯 示 ，皮 

膚之抗彈能力遠高於肌肉，故當彈丸能穿入皮肉層時，造成 

之 傷 害 較 大 。至於彈丸能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單位面積動能 * 

則受彈丸之類型、直 徑 、質量及情境等因素影響，依 Di Maio 

等人之研究，彈丸單位面積動能低至12. 7 4 焦耳/平方公分即 

可穿入人體皮肉層；另依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 

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 0 焦耳/平方公分即足以穿入人體皮肉 

層 。

三 、 本署刑事警察局提供相關殺傷力數據如下：

(― )美國陸軍定義：彈丸撞擊動能達58呎磅（約為 78. 6 焦耳）’ 

則足以使人喪失戰鬥能力。

(二） 本署刑事警察局對活豬作射擊測試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 

能 達 2 4 焦耳/平 方 公 分 ，則足以穿入豬隻皮肉層。

(三） 依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 

2 0 焦耳/平方公分則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

四 、 實務上院檢偵審採用前揭曰本科學警察研究所足以穿入人體 

皮肉層之研究結杲，較 Di M a i o等人之研究結果更高，對行 

為 人 而 言 ，屬較寬鬆之認定標準。

函 詢 事 項 六 ：

根 據 1G9 年修正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 條之修正理由所述， 

鑒於現行查獲具殺傷力之違法槍枝，多屬非制式槍枝，可遠距離致 

人 死 傷 ，且殺傷力不亞於制式搶枝，對人民生命、身 體 、自由及財 

產法益之危害，實與制式搶枝無異；另因非制式搶枝之取得成本遠 

低於購買制式搶枝…… ，導致非制式搶枝范濫情形嚴重……等語， 

因此將非制式搶枝納入規範，以 避 免 氾 濫 ，然而同條例第 2 0條卻 

要求原住民自製獵槍，始 得 免 除 刑 罰 ，鼓勵原住民製作非制式槍 

枝 ，兩者是否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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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署 說 明 ：

一 、 搶袍條例自始就已將非制式搶枝納入管制，以 刑 罰 處 哥 ，惟 

1 0 9 年 修 法 前 ，司法實務對於查獲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 

多以槍砲條例第8 條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 

式 搶 砲 論 處 ’使不法分子傾向使用非制式搶枝以規避第7 條 

較重之刑責，無異加深不法分子大量使用非制式搶砲之誘因， 

且改造後之非制式槍枝，其性能及對治安之危害不亞於制式 

搶 枝 ，故修正搶砲條例第 4 條以有效遏止持非制式搶砲進行 

犯 罪 情 形 。

二 、  自製獵搶及非制式搶枝之構造及規格迥異，已 如 前 述 ，原住 

民自製獵搶限定為前膛槍或準後膛搶，均須從前膛裝填發射 

物 ，射擊循環時間較長、無 法 連 發 ，對 治 安危 害 性 低 ；另槍 

枝 總 長 96. 5 公 分 以 上 ，不 易 隱 匿 ，不易涂為犯罪工具使用。 

因 此 ，鼓勵原住民使用特定構造及規格之自製獵槍，對治安 

維 護 而 言 ，具有正面效益。

三 、 基於使用獵搶狩獵，與原住民傳統、習俗及祭儀等密不可分， 

從而在搶枝嚴格管制政策下，特別優惠開放原住民使用自製 

撒 槍 狩 獵 ，除可保障原住民之狩撒文化外，因自製獵槍具上 

述不易流於犯罪所用之特性，故與政府為維護治安，進而加 

強抑制非制式槍枝之政策目標，並 無 矛 盾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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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立

案

依

撖

•
•

H
五
十
四
年

f

月
修

JE
公
佈
之
「
自
衡
稂
技

访
埋
條
灼

J

弟
六
铎
柒
二
款
，
•
「
裝
«
申
逋
人
省
不
禹

 

粑

錄

••或
纽
穽
前
科
者
通
不
予
發
嫌
幷
坆
解
其
楛
枝
：551
樂
.
：

11
及
弟
十
九
任
「
未
皤
申
莆
董
驗

， 

之
無
照
括
枝

，
除
來
溆
正
昝

，
並
哲
合
法
跤
明
者

，
准
依
汍
定

査
軚
給
照
取
收
鼢
外

，
餘
由
•
察
 

梃
關
沒
入

，
其
鉍
犯
刑
爭
法
律
有

，
幷

依
各
該
刑

袅
达
惲
典

缴J

之
規
足
*
联
格
限
制

棂C

換
赛

自
^;
街
权
执
^
0

㈡
台
诗
袅
偌
保
司
令
部
61)
年

十I
月
让
三
0
論
寧
字
第
八
二
三
八

SS
函

袼

举

上
敌
指1

$

 

i |

•立
茱

g
的
：
 

,

H
不
准
民
間
自
論
佾
技
猹
頊
增
邡
*

㈡
私
造
魂
把
茱
件
之

纫
敏
逛

岽
。

三
、营
制
措
施
：

㈠
皆
制
私
檻
進

口
，
澄
奉

赵
防
部i

:

用
爭
字

m
二
七
七
躲
令
极
堆
蛟
止
「
台
％
雀
里
民
携
迎
杻

弹
7:

埃
及
搭
汆
客

铵
逋

埋
舒
法

」
o

13遏
阻
私
迄
惡
風
1
?
法
行
坎
抝
紙
以
1
令
參
罕
弟
0
五
^
三
魷
令
轉
飫
各
_拟
缶
院

写
私
造
核

鲜
者
.

注
怎
啟
雜
。

㈢
防
止

吴

萆
出
渴

牵

撞
防
節

1
:
软

酌
字
柒
四
二
0
貌
令
挎
示
：

r

矢
萃
鉍
防
司
令
劭

E

M令
在
‘ 

台
美
軍
及
其
眷

闽
，
枭
饺

不
得
以

K
卷
弹
柒
*
爾
泡
或
魯
與
我
「取
：年
庆

J

 〇

 

气
眢
制
旻
領
：

H
6
登
記
抱
枝
之
當
剞
0

1.
 

各
肽
酊
教
祭
局
(所
)

锆
已
驽
抒
列
啻
之
目
防
椬
杈

blJ
M
送
不
陈
'̂.
梅
。

2.
 各
释

iF
逛
怒
局
(所
〕
陁
歧
格
控
硝

®
內
列
會

费
杈
之
異
勒
及
增
加

〇

 
■

㈡
珩
持
有
合
法
說
明
扭
耘
之

眘
闽

〇

L
退
役
萆
人

抟
有一

革
人
目

I3J
私
佾

轵
照
之
壤
敉
准
予
返

fe
z.
日
起

I

昀
月
內

侠
發
民
用

进
照〇

 

2:
萆
人
自

费
私
稻
持
有
人
死
亡

，
徒
由
具
庄
足
版
承

<

換

la
裙
滟
。 

a
民
間
自
猾
棕

权
持
哲
人
死
亡

，
推
甴
其
任
足

码
承

A
鉍
照

®

毛
乙
孭
自
脔
柺
杈

辂
紮
，
受
換
人
船

E
科
或
不
良

祀
錄
者
准
予

赵
貽C .

以
上
各
項
均
以

钓
会
法
令
銳
足
省

爲
姪•

召
則
依
法
收
碑

驳
予
鲰
崁

e 

㈢
珣
無
合
法
記
明
之

涨
溜
私
桓
之
晉

货

L
無
赝
私
泠
未
經

Et7
_
荔

登

記s

fiD
M
盈
.战
者
依
拓
究
珈〇

 

,

2.
本
省
私
逍
逝
楂
申
說
登
記
者
，
除
依
法
筏
入
外
，
幷
追
_
£
具
M
fe
闼
沄
筅
辦

o 

a
美
豳
眾
人
在
台
出
售
莰
焐
與
之
始
菽
申
葫
登
紀
者

，
特
准
予
以
砍
麻

笼
予
追
発

a 

4
外
a

ajt
造
之
m
枝

，
a

s
明
確
&
原
轂
M
有
％

，
依
法
棟
予
獎
保
束
取

r4
0 

以
上
所

r

為
之
「
木
省
私
造

J

及

「
外
囱
袈

鸯J

之
«
®
，
賒
明
醮
f
予
辨
助

巻
外
，
睬
以
儀
器

缒

C

㈣
執
行

茧
鉍
輿
方
法
：

L
本
省
沽
(土
造
仿
造
)
乙
粒
無
瓶
捆
棰

，
不

rra
新

诿

品c

持
有
地
鞔
电
良
赴
明
*
磁
係
舊
致
眵

a
 

者在肉)
甲

Is
歪
務
給
照

槪
不
受
埋

，
餘
依
法
沒
人
其
械
知
外

，
丼
迫
盈
來
每

，
.梅
葙
原
拍
私
造

者
査
明
法
窃

<=

2.
外
■
绔

(
如
舶
來
品
}

Er:
-乙
稹
無
照
香
枝
>
迷
瓷
明
耳
來
齒
你
间
褰

箪
人
风
價

fe
琪
受
盾
者

S
不

- /



1 5 9 2 3

予
發
照
其
自
劻
申
漭
登
記
#
給

偾
攻
牌
1
衩

趸
挺
者
仍
依
法
究
摒
0 

a
外
蹬
造
〈即
舶
來
品

}

乙
為
此

te
,
5ia
fe
s
t
rlr
柘
紅
錤
區
長

蛊
明
*
確
係

M
&
修
菹
者
須
先

®

M
其
 

耘
枝
是

KC
經
過
修

鸯
，
再
考
核
申
；說
八
之
紫
行

驼
錄

f
作
爲
發
照
或
收
脉
其
梃

撺
之
依
拽
0 

4
崭
訢
汁
關
.逆
乙
枵
：礙

冶

5
 '必
須
追
究
來
頜
^
个
筠
用
如
結
區
長
瞪
明
舊
置
鉍
復
膪
照
頦
定
丨
俟
 

逻
明
鞀

货
來
鏍
皂

lrtr:
後

记

适
0 C

牧
龄
戎
沒
入
〕

以
以
上
執
行
方
法
7
依
遮
內
政
部
踔
-

C

十
六
二n

內
锐
字U

 f

Af

六
一
 
一
盥
令
規
足

，
并
依
搪
自
 

箭
铪
枝
曹
理
餒
倒
舄
十
九
條
通
运
臨
分
其
技

挥
。

IE}
赛
逄
贸

ti
e
gLf
分
：

1. 
申

婼

給

^
之

拉

杖

不

^

£-
汔

汉

乙

\2
7
均

紋

先

行

设

愆

烙

印

3
未

趑

愛

驗

03
行

發

照

者

9
承

掰

0

^

0

2.
 

坶

绍

明「

d
^
K
有

I

d
-m
s
^

gK
^

M

-fv
:
:
?
"
幷
由
舜
明
人
出
只
切
結
，
「
碚
炤
S 

茌
一
後
分

H

起
一
1
-
0

⑴
刑

鉍

啄

戶

.0-
窆
凝
兔
攻
笾
註
枋
枝
泞
^
人
之
.
％
行
祀
益
5
以
供
茲
査
之
珍
考
0
 

S

安
全
堅
5
技
安
全
资
科
，：
纪
申
泣
A
，
:K
S
持
打

铪
笾

註
意
見
(不必提供原黃科)

〇

 

貨
逗
詨
汾
枝
之
跋
辟
(

时Si

戚造)

口

琪

度

。笤捺證明是否相符？

;
 

绞
註
釭
!-
>

以
明
只
任
0

^
 

⑷
保
交
玆

l
c7;
7,
h
萆
泣
忘
茲
3

兑

，
舛
核
岢
含

识
刃
管
莞
眾
爪
合
人
員
自
窗

检
枝
執
照
登
記
 

祕

5
¥
忠
相

呙
後
簽
註
蹯
否
發
照
呈
靛

轻
孩
^

〔所
)
長
核
足
遇
有
疑
難
無
法

辩
認
廒
紳
*
 

琪
猞
身

敌
朶
试
餚C

新
增
成
痤
造

链
诞

〕

，
迅
烩
刑
每
大

锇
趦
定

，
再
簽
箱
箝
埔
或
牧
麻
及

•

 

沒
人
。

五'
K
施
裎

厣
：

H
甲
請
人

，
將

R
領

〔设
)
自
銪

检
枝
執
照
$
蹐

卺
3
送
菪
匾

笾
貞
搿
保
1
浥
有
檢
跗
瑯
錤
區
長
及
 

村
里
綁
長
或
戶
長

r
^

段

M
有j

證
明
者

，a
 I

併
於
切
結

眘
上
簽
章
「

赉
哿
®
賁j

 
:
最
运
三
 

天
內
玆

时
拔
一itw

呈
分
局

C

城

of
交
15
便
利
之
跤
出
所

IT
.逕
送
替
浆
®

 
o 

㈡
各
蝻
耵
封
務
分
局
9

M
於
兩
天
內

锊
湾

迓
察
局
保
安

{HJ
备
絲
而

钤
蔡
忌C

所〕
芷辭單位

 '
政
掰
申
讀
粟
悴
後
*
先

脐
桟

彈
逸
刑
替
隞
查
驗

，
苒
迻
曾
荊
 

霞
戶

口
室
安
全
莛
等
有
閱
單
泣
迓
訝
2
_
銨
註

谂
枝
持
苕
人
之
粢
行
圮
錄
以

伪
褰
辽
之
#
考
设
 

璉
七
！K

丙

宪

苡

•玟
玟
^
_
#
1
八
諸
鉍
手
綾
。
其
这
绽
遝
铨
枝
<-迅
送
刑
蝥
大
暌
鏜
足
者
1
个
 

在
此
隄
7
桔
汨
谷
穴
敔
於
攻
辟

E
起
〃
 
S
於
一

M
內
滢
足
完

荜
，
退
遛
原
郅
局

C

所
〕

〇

 

㈣
各
齒

ra
fe
壞
后

ĉ
〕

該
设

t
is
lf.T:
p
s於
次
：
/J
十
R
^

?捽
：：-5

 C

换

〕
弪
检
照
淸
册
*
註
蹈
捸
11
 

锭
碼
淸
册
筇
石
閼
尨
明
文
件
，
及
铰
/3
逊
列
铉
掊
菽
之
％
鋅
||
劲
菝
計
月
辍
表
，
一
併
乌
箱
孓
超
 

衩
蔺
•
•幷
以

I1J
S
抄
逯
荀
跺

给
市
旮
隳
舄

，
及
抄
沒
該
管
分
_
 

〇

 

附
則
• •

㈠
凡
欲
法
換
頌
甲
乙
沔

这
枝
较
照
者
*
先

结.
3

烧

nr
^
察
時
主
统
謖
齒
逄
設
法
#
導
收

谋
，
以
期

渎
少
 

少
民
開
留
用

锿
枝
戍

li
®
遑
成
箱
漀
敢
拉
洽
安
之
11
痪

〇

 

a
^

痒
收
辟
成

误
围
艮

者
*
報
諸
替
兹

链
核
线
各
跆
面

钐
票
浔
(所
)
因
申
莆
辣
照
而

赍
逄
私
造
蝤
 

植
之
所
萑
地

M
 A
所
主
皆
及
登
叚
'S

S

S贺
證
左
麂
_
轻

〇

r

f



B

談自衛搶枝管理

謦
玫
著
保
安
枓
長
張
裕
華

塞
埤
在
日
據
時
代
，
民
間
並
無
私
搶
-
日
本
投
降
後
*
始
有
若
干
手
槍
肢
入
民
間
。
至
一
_十
八
年
太
陸
撤
退
之
 

時
，
萆
公
人
員
帶
來
手
搶
甚
多
，
對
本
省
社
會
治
安
逐
漸
增
威
脅
*
政
府
乃
於
此
時
注
意
加
强
自
衡
槍
枝
管
理•

依
棟
及
其
做
法

政
§

三
十
五
年
六
月
廿
八
日
公
布
自
衛
槍
枝
管
理
條
例-

而
事
寅
上
大
陸
民
間
私
搶
甚
多
未
#
認
M
管
理
- 

至
四
十
九
年
行
政
院
公
布
自
衛
槍
枝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
自
衡
搶
枝
管
理
的
法
令
始
稱
完
備
-
爲
了
確
實
絮
握
自
 

衛
搶
枝
勁
態
，
在
做
法
上
作
如
下
規
定
：
卽
毎
二
年
换
發
槍
照
一
次
。
毎
年
槍
枝
總
檢
査
一
次
。
励
區
饪
貝
每
月
查
 

lE
f次
。
槍
枝
遷
出
遘
入
應
卽
峙
通
報
，
登
記
*
又
依
治
安
狀
况
需
耍
-
得
臨
時
調
驗
管
區
槍
枝
-
集
中
保
管*

歷
年
t
要
措
旄

五
十
六
年
二
月
-
爲
徹
庇
淸
査
民
間
私
 

搶
，
訂
定f

淸
查
民
問
私
蔵C

造
)
搶
枝
計
 

ffl
J I

槌
> 1

面
勸
谆
搶
枝
持
有
人
肖
®
報
 

級
，
由
政
府
給
游
收
購
■
或
發
照
列
管
。一

 

面
又
鼓
勵
民
衆
密
報
檢
舉
給
予
K
千
至
一
莴
 

元
的
重
獎
。

五
十
七
年
五
月
再
次
公
告
，
&
吿
民
衆
 

自
動
報
搬
。
此
項H

作
，
績
效
相
當
良
好
，
 

據
統
計
-
歴
年
根
據
密
報
查
狸
的
手
搶
十
一
_■.
 

枝
，
查
痤
無
照
手
槍
八
十
五
枝
搶

I

二
 

六
枝
-
給
惯
收
購
的
甲
種
抢
『
卽
手
拾
』一

 

、
四
二
〈
枝
，
乙
種
搶
i
搶
』一

 
A
五
 

六
枝CR

沒
入
無
照
空
氣
搶
五
、
三
七
七
枝
。

五
十
八
年
元
月
-
爲
命
般
饴
安
上
的
耑
 

要
，
依
法
徴
借
民
間
甲
棟
自
衛
槍
枝
。
|+
徴
 

借
到
手
槍
三f

四
枝
。
收
瞒
手
檜
一
 一

T
1I 1

八
 

七
枝
。
同
時
收
除
軍
中
私
有
手
槍I

、
二
六
 

一
枝
共
計
四
1
九
六
二
枝
=

五
十
八
年
五
月
，
鑒
於
民
間
所
.
.
。梗
 

i

f
 

&

 J
,
'

f
 

■ 

■

種
槍
枝
列
管
，
至
六
十
一
年
八
月
予
以
徵
借
 

。
計
掛
借
七
九
枝
。
收
睥

[a
九
八
枝
-
共
五
 

七
二
枝•

 

.

以
上
所
舉
揩

M-
>
其
主
耍
目
的
，
是
在
 

列
管
上
耍
『化
暗
爲
明J

 
,
在
歟
M
上
耍f  

逐
漸
減
少
』
*

目
前
列
管
搶
枝

根
摅
六
十
五
年
一
月
份
S
料
-
奎
鸬
地
 

區
列
脊
搶
枝
，
計
甲
種
槍
枝
五〇

五
枝
，
乙
 

槌
检
九
1
九
六
六
枝
，
共
爲
一
萬
0
五
百
七
 

HI

枝
=
與
五
十
七
年
底
列
管
各
項
检
枝
比
 

較
，
「匕
減
少
約
八
千
枝
，
對
社
會
治
安
上
的
 

威
脅-

B
戚
少
基
多
。

檢
討
與
分
析

自
術
搶
枝
管
理H

作
-
有
强
冇
力
的
法
 

令
依
披
，
各
項
做
法
與
規
定
-
也
相
當
的
周
 

密
，
但
不
可
否
認
>
此
孭
工
作
做
得
還
是
不
 

够
理
想
，
檢
討
起
來
，
認
爲
有
下
列
三
個
主
 

耍
以
因
：

第

一

是

執

行

人a

:
對

此

項

'1
:^
不

，样

'

,1,
 

»

不
够
徹
底
，
影
迤
眢
理
成
效
。
此
類
韦
例
甚
 

多
，
例
如
：

®
某
分
品
民
族
路
派
出
所
，
對
柁
區
恭
 

縣
議
員
持
有
獵
槍
，
因
曾
去
査
對
二
次
未
遇
 

•
卽
不
再
去
査
對
，
將
其
枪
枝
列
爲
『
行
方
 

不
明j

-

本
署
#
導
人
員
發
現
該
識
員
尚
有
 

名
片
歴
在
主
管
辦
公
桌
玻
琳
整
下
-
名
片
上
 

有
地
址
，
也
有
電
話
呔
碼
，
當
卽
窀
話
向
其
 

連
辂
-
隨
卽
將
槍
运
來
檢
*

卩

©
某
市
東
區
分
駐
所
，
在
六
十II !

年
搶
 

枝
總
檢
查
時
，
竟
有
七
枝
@
渐
拾
列
爲
『
行
 

方
不
明
』
-
經
本
署
晳
導
人
a
深
入
査
约
戶
 

口
渖
册
結
果
-
發
現
有
兩
個
槍
枝
持
有
人
住
 

址
雖
B
铤
E
 =
诅
仍
在
忒
管
另
|個

铧
動
K 

內
。

以
上一

;

例
，
足
可
證
明
主
管
不
逬
说
槍
 

枝
管
理H

作
，
執
行
人
a
不
够
認

ia
撤
底
<
 

其
次
是
槍
枝
持
有
人
的
心
理
因
帟
：
大

多
數
認
爲
帶
迕
身
邊
冬
年
的
手
拾
，
A
有
紀
 

念

性
，
亦
有
»
」
拾
枝爲
W
產
 > 悄
級
夂
不
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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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都
無
此
認
識
•

第
=;
是
私
搶
來
涯
未
能
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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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產
美

軍
人
員
-
甚
多
帶
冇
私
槍
，
雖
說
巳
加
管
理
 

,
但
未
得
美
方
充
分
合
作
，
管
埋
工
$

兹
 

瑕
密
-
彼
等
保
管
不
善
，
時
有
失
窃
。
且
在
 

雔
袭
時
多
隨
惹
附
送
國
人
成
出
馆
，
是
爲
私
 

槍
來
源
之一

 -

近
年
在
港
U
拆
除
廢
船
，
常
 

發
男
有
手
拾
或
步
搶
(外
籍
船
上
多
®
有
自
 

衛
槍
〕
未
能
注
窓
控
制-

致
流
入
民
間
。
六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在
高
市
査
裢
黄
 

私
蔵
手
枪
案
，
掂
說
他
有
四
枝
手
检
都
是
向
 

髙

41
拆
船
工
人

S-
來
的
•
本
年
二
月
二
十
H 

岛
港
资
所
亦
在
解
尥
船
上
松
來
四
、
五
手
抬
 

|

枝

。
：？
兒
解
牕
船
上
亦
是
私
搶
來
菔
一
湳

C

有
了
上
而
三
個
因
Kr
所
以
&
術
槍
枝
 

管
理

'c
作
，
一
直
無
法
做
判
M
想
谠
地
。

今
後
應
辦
事
巧

①
執
行
人
B
應
當
遨
M
規
定
，
認
眞
辦
 

理
，
從
嚴
取
締
-
齐
級
主
®
要
加
强
瞀
谆
>
 

隨
時
袖
杏
P

©
加
强
宫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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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勵
檢
堺
， 

g
.

■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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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
尚
格
，
K
则
m
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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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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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B
比
照
原
收
眺
惘
格
 

提
高
兩
倍
，
如
過
去
一
枝
英
造
左
蝓
收
瞄
惯
 

一
干
0
九

o
元

-
视
在011
鉛
惯
三
千
二
百
七

 

0
元

◊惟
邦
中
收
眯
f
f
i

施
捫
格
仍
低
，
比
如
 

一
枝
雙
幣
撾
枘
1
市
倒
約
犹
餘
元
，
而
收
瞬
 

ff!
你I

千
听
西
元
，M
有
人
自
然
不
枵
報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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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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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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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耍m
J 

f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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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今
年
元
月
至
六
月
底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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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1T
例

最

後

舉

出

兩

個

本

例

來

"

當

作

本

文

的

 

*

{̂
論
•.

美

國

民

間

私

槍

是

不

加

管

制

的

"

不

論

 

何

人

离

一

封

信，
附

上

谠

款

，
就

可

向

武

器

 

商

店

貝

到

所

要

的

槍

枝

，
因

此

不

但

民

間

私

 

搶

根

多
，
甚

至

誰

有

搶

？

政

府

是

不

曉

得

的

 

。

前

f

甘

迺

迪

總

統

被

人

槍

殺

_ 

，
不

久

後

 

他

的

弟

弟

羅

勃

甘

迪

迺

參

加

總

統

選

堪

又

被

 

搶

殺

，

同

時

期
逋

有

一

個

民

主

黨

^

提名

 

脘

選

人

華

理

士

也

披

槍

堪

"

去

年

糂

特

總

統

 

也

兩

次

險W

搶

殺

。

自

從

道

些

事

件

發

生

後

 

丨

現

在

美

國

人B
不

能

函

購

搶

枝，
必

須

親

 

自

向

商

店

瞵

貢，
還

要

加

以

登

記，
可

見

他

 

們

。

也

B
遂

漸

走

上

登

記

管

理

的

途

徑

。

菲

律

濱

在

§

前

對

民

間

私

搶

也

是

不

 

加

管

制

的

—

洽

安

情

形

可

說

是

塽

到

桎

賄

丨

 

據

我

曹

察

在

晚

間

服

勤

都

不

敢

穿

着

制

服

，
 

恐

通

歹

徒

的

路轚

，
自

前

兩

年

宜

怖

戒

嚴

後

 

*
卽

收

後

私

搶，
據

報

歎
妆

繳

到

的

私

檢

多

 

連

卅

餘

萬

枝，

從

此

以

後
，
菲

律

浓

的

社

會

 

治

安

情

形

馬

上

好

轉

。

以

上

兩

個

本

貨，
說

明

了

民

間

私

搶

對

 

社

會

治

安

的

戚

脅

是

多

麽

的

嚴

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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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臺

灣

地匠

民

間

私

^

多

，
我

們

 

si
有

强

有

力

的

法

令

和

各

項

嚴

密

的

規

定

來

 

加

以

管

埋
，
但

徒

法

不

足

以

自

行

*

主

要

的

 

還

是

靠

我
S
察

人

負

詆

餌

執

行
，

«:
微

到

底

 

，

道

樣

，

自

渐

搶

枝

管

理H

作

才

能

敵

奸，
 

社

會

治

安

才

能

狸

得

更

大

的

保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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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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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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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警

校

畢

業

生

分

發

實

習

期

滿

之

後

 

連

績

服

務

警

職

滿

八

年

始

可

免

除

囘

役

憂

南

縣

麻

苴

泯

出

所

蔡

榮

治

間

㈠
軍

中

的

年

資

可

否

併

入

警

察

年

笼

計

算

？

如

可

我應

服

公

職

巳

滿

十

年

又

三

個

多

月

了

，

照

規

定
應

有

幾

星

期

的

 

慰

勞

假

呢

？

«
如

軍

職

不

能

算-
我

于

五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入

#

員

先

補

後

訓

班

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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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幹

到

現

在

巳

有

六

年

三

個

多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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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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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可

休

幾

星

期

慰

勞

假

？

警

務

虚

人

事

室

答

依

公

務

人

員

請

假

規

則

第

九

條

規

定

：

1
公

務

人

員

在

同

一

機

關

辑

績

服

務

滿

三

年

者
，
第

四

年

起
毎

年

應

准

休

假

 

兩

星

期
，
滿

六

年

者

第

七

年

起
毎

年

應

准

休

假

三

星

期-
滿

九

年

者

第

十

年

起
毎

年

應

准

休

假

四

星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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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規

定

，

服

 

役

軍

職

年

資

不

能

併

公

務

员

年

资

計

休

假

。

蔡

先

生

自

五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服

挤

於

警

界

起

至

六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止

，

暖

獬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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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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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年

起應

准

休

假

1
1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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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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蒈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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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螫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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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
间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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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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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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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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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士

官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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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發

於

各

踩

市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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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參

加

警

察

特

考

丙

等

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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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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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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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任

其

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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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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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役

年

限

如

何

計

算

■
須

在

職

现

年

方

可

 

免

除

故

項

兵

役

鱔

務

？

其

計

算

方

式

如

何

？

是

否

包

括

實

習

期

間

或

自

特

考

及

格

，
銓

敍

邡

面

 

知

實

授

日

期

起

算

？

窨

察

學

校

答

肫

於

辭

鞔

回

徙

乙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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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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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

癡

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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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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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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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實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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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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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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蒈

校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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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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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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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

服

務

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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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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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可

免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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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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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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